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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 境 及 衞 生 委 員 會  
第 六 次 會 議 報 告  

 
 
   環 境 及 衞 生 委 員 會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舉 行 第

六 次 會 議 ， 討 論 了 以 下 事 項 ：  

 

( a )   關 注 區 內 非 法 種 植 引 起 蚊 患 問 題  

委 員 會 知 悉 部 門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一 月 五 日 到 主 教 山

視 察 的 結 果 ， 並 請 相 關 部 門 繼 續 跟 進 該 處 的 環 境 

生 狀 況 。  

(b )   深 水 埗 警 區 「 街 道 管 理 」 試 驗 計 劃  

( c )   要 求 妥 善 執 法 及 處 理 「 違 規 擺 放 布 板 展 銷 架 」 問 題  

由 於 上 述 兩 份 文 件 性 質 相 近，故 一 併 討 論。委 員 會 支 持

警 務 處 在 本 區 推 行 街 道 管 理 試 驗 計 劃 ， 以 打 擊 阻 街 問

題 。 委 員 會 亦 在 會 上 確 定 推 行 計 劃 的 五 個 試 點 位 置 。  

( d)   要 求 改 善 深 水區 舖 前 阻 街 問 題  

委 員 會 討 論 了 就 區 內 舖 前 阻 街 的 問 題 。 主 席 會 致 函 發 展

局 局 長 ， 就 部 門 分 工 等 事 宜 表 達 意 見 ， 同 時 亦 請 秘 書 處

代 為 擬 備 表 格 ， 以 供 委 員 舉 報 區 內 店 舖 擴 張 的 黑 點 。  

 

(e )   在 深 水 埗 區 進 行 的 食 水 管 鋪 設 工 程  

委 員 會 知 悉 有 關 文 件 ， 並 對 水 務 署 此 項 工 程 表 示 支 持 。

主 席 請 該 署 在 設 計 工 程 時 一 併 考 慮 委 員 的 意 見 ， 包 括 工

程 分 段 安 排 、 交 通 安 全 、 砍 樹 補 償 方 案 、 雨 水 疏 道 及 行

人 路 覆 蓋 物 料 等 方 面 。  
 



(f)   強 烈 要 求 政 府 轄 下 街 市 帶 頭 減 租 助 小 商 戶 渡 過 難 關  

委 員 會 希 望 政 府 能 回 應 街 市 販 商 的 訴 求 ， 同 時 亦 請 食 物

環 境生 署 ( 食 環 署 ) 的 代 表 代 為 向 部 門 轉 達 。 主 席 會 後

會 致 函 食 環 署 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反 映 意 見 。  

(g)   麗 寶 業 主 忍 無 可 忍 ， 政 府 充 耳 不 聞 。 短 期 要 求 改 善

生 ， 長 遠 遷 地 為 良  

食 環 署 代 表 就 此 事 作 出 回 應。委 員 會 希 望 有 關 各 方 繼 續

合 作 ， 尋 求 更 佳 的 管 理 及 解 決 辦 法 。  

(h)   建 議 舉 辦 深 水 埗 區 清 潔 活 動  

委 員 會 通 過 成 立 非 常 設 「 清 潔 地 區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」 。  

(i) 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、 警 務 處 及 九 龍 西 地 政 處 針 對 區 內

環 境 衞 生 等 問 題 的 執 法 行 動 報 告  

委 員 會 知 悉 上 述 三 個 部 門 的 執 法 行 動 報 告 。  

 

深 水 民 政 事 務 處  
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二 月  
 

 


